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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至第三十三條、第五

章章名、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二條、第六章章名及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均照

案通過。 

(二)草案第二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九條，

均暫保留。 

九、以上各案暫保留條文及其修正動議與附帶決議，均另定期繼續審查。 

十、請國防部會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就委員所提修正動議及

發言意見，除與委員先行溝通外，並研擬妥適條文，於下次會議審查時提供委員參考。 

十一、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

聯席會。 

散會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案。 
五、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案。 
六、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案。 
七、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案。 
主席：報告聯席會，有關討論事項各案，根據上次聯席會議審查決議，報告及詢答完畢，各案暫保

留條文及其修正動議與附帶決議，均另定期繼續審查。現在就繼續審查，在審查之前，請宣讀新

收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 

1-2-2 國防部組織法草案第七條條文修正動議： 

有鑑於國防部於募兵制實施後，對其掌理有關「協助災害防救及受災農產助收之規劃及執行

」事項時，其預算編列及人力動員之需要，爰提案如下： 

修正第七條第一項，增列「後備防災司令部」。 

提案人：王廷升  鄭天財 

連署人：廖正井 

附帶決議部分： 

1-E、為平衡文人領軍政策目標及考量軍事任務特性，總政治作戰局、軍備局、主計局及軍醫

局，應逐年檢討軍文職共用員額比例及實際晉用狀況，適度優先晉用文職人員，朝向文職人員增

加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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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吳宜臻  尤美女  鄭天財 

1-F、為提升軍法整體素質，國防部應於兩年內完成軍法官考選訓用制度改革，達到多元掄才

之目標，並於 2012 年底參考司法統計資料，公開軍事法院之審理案件統計資料及可公開之軍法

裁判書類、庭期等資訊，積極提高軍法體系之透明度。 

提案人：吳宜臻  尤美女  鄭天財 

1-G、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國防部所屬機關（構）單位，其聘雇人員應優先進用具有原住民身

分者。 

提案人：林正二 

連署人：李貴敏 呂學樟 鄭天財  

1-H、為改善國軍之武器訓練場（靶場）、油料庫、彈藥庫等軍訓場，造成民眾生活作息深受

影響之問題，建請國防部應檢討「國軍武器訓練場及油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並建

議修正如下，據以捐助睦鄰經費，確實改善其相關生活設施，促進地方發展： 

一、現行之「主要武器訓練場：指國軍為進行步、機槍或其他一般輕兵器以外之陸、海、空

射擊訓練、雷達追瞄或武器測試，所專設之場地。」建請改為「各類武器訓練場：指國軍為進行

步、機槍之陸、海、空射擊訓練、雷達追瞄或武器測試，所專設之場地。」。 

二、現行之「彈藥庫：指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所屬各營區內屯有彈藥之庫房及設施。」建

請改為「彈藥庫：指國防部所屬各營區內屯有彈藥之庫房及設施。」 

提案人：鄭天財  吳宜臻  尤美女  林正二 

1-I、政府於 1958 年 823 砲戰後，漠視馬祖民防自衛隊的權益，制定金門馬祖民防自衛隊慰問

金補償辦法時更於內容限定僅及於「進入金門作戰區」之民防自衛隊才得獲得照顧，致當時於馬

祖地區被徵調為自衛隊員之民眾，明顯未受到平等之待遇。爰要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國防部於二個月內，提出相關慰問補償方案，以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

並謀改善軍民之關係。 

提案人：尤美女  吳宜臻  林正二  鄭天財  楊 曜  

陳雪生 

7-2-1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修正動議： 

修 正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第七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

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

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本院有重

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專任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 

第七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

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

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本院有重

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專任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 



 

 286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49 期 委員會紀錄 

本法施行後三年，第一項之董事，應達

成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但必要時，

得延長三年。 

第一項之董事，不適用行政法人法有關

董事之性別比例限制規定。 

第八條 本院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

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

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本法施行後三年，第一項之監事，應達

成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但必要時，

得延長三年。 

第八條 本院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

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

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之監事，不適用行政法人法有關

監事之性別比例限制規定。 

提案人：尤美女  潘孟安  吳宜臻  鄭天財 

主席：國防部針對增列第八條及修正動議的部分連署情況怎麼樣？是不是趕快送上來宣讀？ 

繼續宣讀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 

修正動議：鑑於後備平時負責全民防衛動員、全民國防推動、災害防救，憲兵平時執行軍（

法）紀維護、元首維安任務並具司法警察身分；戰時均負責支援三軍聯合作戰任務，為加快指揮

速度，使平戰時組織發揮最大效益，爰提修正動議，增列「國防部組織法」笫八條，原修正草案

條文第八條至第十一條條次依序變更。 

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 

修 正 條 文 行 政 院 條 文

第八條 本部設後備指揮部、憲兵指揮部；其

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本部為執行軍隊指揮，將前項軍事機構

及其所屬部隊編配參謀本部。 

 

說明： 

一、後備指揮部 

後備動員主要負責後備事務管理、後備軍人服務、動員作業、教育及點閱召集與民物力動員

等工作，平時列管全國 300 餘萬後備軍人，藉由全民國防體制，建立全民防衛機制，以迅速動員

發揮三軍聯合作戰效能；另依災防法第 34 條「因應災害防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人支援災

害防救」之規範，已成為災害防救骨幹之一，其平、戰時任務具有不可替代性與多元化，彰顯後

備動員體系之重要性。 

二、憲兵指揮部 

憲兵依法「刑事訴訟法」及「軍事審判法」具軍（司）法警察身分，平時負責國軍整體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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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紀維護、並執行元首維安與特種勤務等工作，同時執行犯罪調查，協助治安維護。戰時兼具

首都衛戍及反恐作戰，並支援三軍聯合作戰，其任務遂行具有其重要性與專業性。 

三、綜合前述，於國防部組織法增列第八條，將後備指揮部、憲兵指揮部與陸、海、空軍司

令部同樣隸屬國防部，使後備指揮部發揮後服、後管、組訓、人物力動員整備；憲兵指揮部，具

備特戰及反恐應變戰力，成為多功能及有效戰鬥體，同時協助災害防救及緊急應變任務，並支援

三軍聯合作戰，發揮聯戰效能，符合法律規範與民意期待，並期與世界軍事潮流一致，與國際接

軌。後備指揮部輿憲兵指揮部隸屬國防部之條文增列，實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 

提案人：呂學樟  李貴敏  陳鎮湘  廖正井  詹凱臣  

王廷升  林正二  鄭天財   

1-J 附帶決議：有關受災農產助收，爰請國防部針對未達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所造成之災

害需申請國軍支援時，請國防部修訂作業規定，以減少災民損失。 

提案人：鄭天財  吳宜臻  林正二  尤美女  廖正井 

1-K 附帶決議：因應國軍人才培養不易，配合募兵制推動，使國軍留住優質人力、並落實經驗

傳承，提升官兵士氣，國軍「精粹案」將額精簡，暫保留三分之一員額，俟國防部組織法公布施

行 2 年後，再通盤檢討調整，以確保國軍精壯。 

提案人：呂學樟 

連署人：陳鎮湘  詹凱臣  林正二  廖正井  鄭天財 

4-壹修正動議：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 

第 四 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中將職等；副局長一人，少將職等。 

提案人：李貴敏  陳鎮湘  詹凱臣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所列第一案，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上次審查時暫保留的條文，分別是

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及附帶決議。 

現在針對第二條的部分先休息協商。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報告聯席會，經協商後，作如以下結論： 

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部分： 

第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四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

過；第七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增訂一條，列為第八條，文字如下「本部設後備指揮部及憲

兵指揮部；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本部為執行軍隊指揮，將前項軍事機構及其所屬部隊編配

參謀本部。」原第八條改列為第九條；原第九條改列為第十條；原第十條條次改為第十一條，修

正為「本部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其中文職人員之任用，不得少於

預算員額三分之一。」；第十一條條次改為第十二條，條文內容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附帶決議部分，1-A 撤案；1-B 也撤案；1-C 作如下修正：「針對『國防部組織法』等六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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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設置條例』等條文內容審查，由於兵役制度變革，『募兵制』推行在即，其相關法令增

修與配套措施尚未定決！因組織變革之良窳，攸關台澎防衛作戰成敗，宜請國防部與相關單位，

依照國防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相關條文規定，再就國防組織與募兵制推展，持續整體檢討、

賡續全般規劃。儘速擇期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與備詢。（必要時召開機密會

議）」；1-D-1 照案通過；1-D 文字如下：「有鑑於國防部提出睦鄰經費修正辦法草案，將社福

支出比率提高為三成，爰請試行一年，並於民國 102 年 3 月 1 日前於聯訓基地周邊地區辦理公聽

會，就睦鄰成效溝通研討，以謀改善軍民關係。」提案委員是潘委員孟安；連署委員是尤委員美

女、鄭委員天財、林委員正二、吳委員宜臻、王委員廷升、詹委員凱臣、馬委員文君；原 1-D

撤案；1-F 照案通過；1-G 照案通過；1-H 照案通過，但連署委員增加王廷升委員；1-I 照案通過

；1-J 照案通過；1-K 照案通過，連署委員增列李貴敏委員、尤美女委員、馬文君委員、王廷升

委員；1-L 也照案通過。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部分： 

第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七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

過；另有附帶決議一項，文字如下：「為平衡文人領軍政策目標及考量軍事任務特殊，政治

作戰局、軍備局、主計局及軍醫局，建議逐年檢討軍文職共用員額比例及實際晉用狀況，適

度優先晉用文職人員，朝向文職人員增加之方向。」提案委員是吳委員宜臻、尤委員美女、

鄭委員天財。 

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部分： 

第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七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

過；第九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部分： 

名稱及第一條至第八條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部分： 

第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部分： 

第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七條作如下修正：「本院

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

聘時，亦同：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三、民間企業經營

、管理專家或對本院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第二項）前項第三款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

數三分之一。（第三項）專任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第四項）第一項之董事

，除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其餘董事應達成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第八條第一項、第

二項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三項作如下修正：「第一項之監事，除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其餘監事應達成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四款文字作如下修正：

「當屆任期內之本院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其他各款及第二項均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二十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二十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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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第二十九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另有附帶決議一案，文字如下：「建請國防部應於本法施行後，會同相關機關加強培育女性

人才從事國防科技之研發，提高從事國防科技研發之女性比例，以期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於未來

符合『行政法人法』所定之董、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目標。」提案委員為尤委員美

女、呂委員學樟、李委員貴敏、廖委員正井、陳委員唐山、陳委員鎮湘、吳委員宜臻、馬委員文

君、王委員廷升。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第七條第四項及第八條第三項之「應達成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中的「應達成」三個字可以刪除，成為「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就好了。 

主席：好。報告聯席會，有關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部分，再修正如下：第七條第四項

「其餘董事應達成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及第八條第三項「其餘監事應達成任一性別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兩項中的「應達成」三個字均刪除。 

請問各位，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聯席會：以上各案均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各案均不須交由黨團協

商；院會討論時，由呂召集委員學樟說明。本次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各位，散會。 

散會（19 時） 


